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⺠事侵害名譽權初探（三）：事實陳述與意⾒表達

⽂:喬正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2-12-02

案例

A為M傳媒的記者，撰寫報導爆料已退休的法官B有關說、涉及擔任財團法律顧問、多次不當接受飲宴，以
及與當事⼈間有不當往來、掌握消息買股獲利等等⾏為，違反法官法或法官倫理規範。

報導中內容夾敘「涉當財團法律顧問」、「富豪宴」等⽂字，並刊登於M傳媒公司出版的週刊，被其他多
數新聞媒體引⽤，B認為A的⾏為顯然造成他的名譽嚴重受損，依據侵權⾏為法律關係向A求償[1]。

註腳

本⽂

⾔論⾃由是我國憲法所保障的基本⼈權[1]，⽽新聞媒體（尤其是網路媒體平臺）使得⾔論⾃由的傳播更加無遠
弗屆，但同時也可能嚴重侵害他⼈的名譽權。本系列⽂章僅聚焦於媒體報導的內容是「事實的陳述」或「意⾒
的表達」，以及有無合理的查證（下⼀篇）等問題，加以初步探討。（⾒圖1）

   案例改編⾃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263號⺠事判決，較簡短的說明可參考司法院（202
1），《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263號損害賠償事件新聞稿》。

[1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80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government-fundamental-rights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DV,108%252c%25e9%2587%258d%25e8%25a8%25b4%252c1263%252c20210326%252c2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888-397221-7d219-1.html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government-fundamental-rights/893


圖1 怎麼樣的媒體報導已經侵害名譽權，需要賠償？
資料來源：喬正⼀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名譽權的侵害

⺠事上對於侵害名譽權[2]的認定，與刑法誹謗罪[3]的認定並不相同，⺠事上判斷某⼈的名譽權有無受到侵
害，應以社會上對這個⼈的評價是否有貶損作為判斷依據，但侵害名譽的不法⾏為廣佈於社會，並不是侵害名
譽權的必要條件。換⾔之，只要使第三⼈知道這件事即可[4]。

⼆、「事實陳述」與「意⾒表達」的內涵

在審理媒體對名譽權的侵害案件時，都會從媒體報導的內容究竟是「事實陳述」或「意⾒表達」這個問題來審
酌，以下就⼆者的內容分別介紹[5]：



（⼀）事實的陳述

1. 客觀上可以驗證真假

事實的陳述這部分，涉及媒體報導的內容是否真實，⽽且可以⽤證據來證明報導內容的真偽，因此媒體在公開
披露任何內容之前，都應先盡到合理查證的義務，且應以法律上的善良管理⼈的注意義務作為標準。

2. 發表前需要盡查證義務

事實陳述既然涉及真實與否的問題，如果媒體在事實陳述時沒有盡到合理查證的義務，依照媒體提出的證據資
料，⼜看不出來媒體有盡⼒查證但仍然發表不實⾔論，這種不實的⾔論，在法律上就會被認為⾜以貶損他⼈的
社會評價⽽侵害他⼈名譽。這時，即使所報導敘述的事實是出於疑慮或推論，也不能主張是合法的（不存在法
律上的阻卻違法事由），因此媒體必須就他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⼈名譽的⾏為，負侵權⾏為損害賠償責
任[6]。

媒體的⽂章披露某⺠意代表收受違法的政治獻⾦，這件事本⾝客觀上是可以⽤證據來證明其真偽，只要報導⾔
論的內容越具體明確，便越能確知事實的梗概，因此具有可證明性，所以法院會認定這是事實陳述[7]。

（⼆）意⾒的表達

意⾒則是⼀種個⼈主觀的價值判斷，無關事實的真偽，乃媒體或記者針對特定事件表⽰⾃⼰的個⼈⾒解、評價
或⽴場。在⺠主多元社會，只要是可受公評之事，例如對於政府官員的施政或操守，即使以尖酸刻薄的⾔辭或
⽂字予以評論，均受憲法的保障，可被認為是⼀種善意地發表適當的評論，並不具備侵害名譽權的違法性。除
⾮意⾒表達是使⽤過度偏激⽽不堪的⾔詞刻意羞辱別⼈、貶損他⼈在社會上的評價，才會有侵害名譽權的問
題[8]。

在處理完「事實陳述」與「意⾒表達」的問題後，法院則可能進⼀步就事實陳述的部分，再判斷媒體是否盡到
查證義務，最後逐⼀審酌媒體是否要負⺠事損害賠償責任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11條：「⼈⺠有⾔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⾃由。」[1]

   ⺠法第195條第1項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
⼈格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
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」

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：「意圖散布於眾，⽽指摘或傳述⾜以毀損他⼈名譽之事者，為誹謗罪，處
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3]

   最⾼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⺠事判決：「按名譽權之侵害⾮即與刑法之誹謗罪相同，名譽有無受損
害，應以社會上對個⼈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，苟其⾏為⾜以使他⼈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，不
論其為故意或過失，均可構成侵權⾏為，其⾏為亦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，僅使第三⼈知悉其事，亦⾜當
之。」

[4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00001&flno=1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9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10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90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2283%252c20011214


標籤
 名譽權，事實陳述，意⾒表達，查證義務，⾔論⾃由

   最⾼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⺠事判決：「按⾔論可分為『事實陳述』及『意⾒表達』，前者有真實
與否之問題，具可證明性，⾏為⼈應先為合理查證，且應以善良管理⼈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，並依事件
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，因⾏為⼈之職業、危害之嚴重性、被害法益之輕重、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、與公共
利益之關係、資料來源之可信度、查證之難易等，⽽有所不同；後者乃⾏為⼈表⽰⾃⼰之⾒解或⽴場，屬
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，無真實與否可⾔，⾏為⼈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如未使⽤偏激不堪之⾔詞⽽為意⾒表
達，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，不具違法性，⾮屬侵害他⼈之名譽權，即不負侵權⾏為之損害賠償責任
。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判決：「惟事實陳述本⾝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，倘⾏為⼈就事實陳述之
相當真實性，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，依其所提證據資料，在客觀上不⾜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，該
不實之⾔論，即⾜以貶損他⼈之社會評價⽽侵害他⼈之名譽。」

[6]

   王澤鑑（2007），〈⼈格權保護的客體與展望（三） ⼈格權的具體化及保護範圍（4）名譽權（下）〉
，《台灣本⼟法學雜誌》，⾴42。

[7]

   最⾼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⺠事判決：「按事實陳述與意⾒表達本未盡相同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，
後者乃⾏為⼈表⽰⾃⼰之⾒解或⽴場，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，無所謂真實與否，在⺠主多元社會，對於
可受公評之事，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，固仍受憲法之保障。」
最⾼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15號⺠事判決：「……；後者乃⾏為⼈表⽰⾃⼰之⾒解或⽴場，屬主觀價值
判斷之範疇，無真實與否可⾔，⾏為⼈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如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，固不具違法性，⾏為
⼈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，如使⽤偏激不堪之⾔詞為意⾒表達，⾜以貶損他⼈在社會上之評價，即屬侵害
他⼈之名譽權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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